石家庄市第二十五中学收费公示
学校性质：公办      学校类别：完全中学
	收费性质
	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
	收费主体
	计费单位
	收费依据
	收费范围
	收费对象
	征收方式
	减免规定

	行政事业性收费
	一般高中学费
	250元/生 •学期
	石家庄市第二十五中学
	每生/学期
	冀价行费字
【1999】第12号
	高中学生
	高中学生
	执收单位开具“河北省非税收入电子缴款通知单”，缴费人通过微信、支付宝扫码缴费。
	根据冀教财[2017]2号文件：高中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含非建档立卡的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和经济困难残疾人家庭的学生、农村低保家庭学生、农村特困救助供养学生）免学费。

	代收费
	教科书费

	普通高中教科书按省物价局、省新闻出版局核定的零售价格据实收取
	石家庄市第二十五中学
	每生/学期
	冀价行费字
【2012】19号
	高中学生
	高中学生
	现金缴费
	根据冀教财[2017]2号文件：高中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含非建档立卡的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和经济困难残疾人家庭的学生、农村低保家庭学生、农村特困救助供养学生）免教科书费。

	代收费
	学生体检费

	根据检查项目按照不超过物价部门规定的医疗服务价格相应等级标准代医疗机构收取体检费
	石家庄市第二十五中学
	每生/每年
	冀价行费字
【2012】19号
	高中学生
	高中学生
	现金缴费
	

	服务性收费
	伙食费
	早餐：5元/人/餐午餐：15元/人/餐晚餐：12元/人/餐

	石家庄市第二十五中学
	每人/每餐
	冀发改公价规【2025】2号
石发改收费【2025】744号
	就餐人员
	就餐人员
	据实收取，自愿。
学生通过“学家加”缴费平台缴费，其他人员通过财付通、支付宝扫描河北银行收款码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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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河北省财政厅 河北省教育厅关于印发《河北省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冀财规﹝2025﹞6号）文件规定对城乡义务教育学生（含民办学校学生）免除学杂费、免费提供教科书、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补助生活费。

责任领导：刘明远       
责任人：梁艳秀  杨红琳、胡庆如
监督举报方式：
1. 学校公开电话：0311-85695836
裕华区教育局：0311-86578976   价格部门：12315   
2. 裕华区教育局膳食经费问题投诉举报电话：86578472
电子邮箱：jyjcwk130108@126.com。
3.学校电子邮箱：sjz25z@163.com
4.政府网站地址：http://www.yuhuaqu.gov.cn 
5.学校网站网址：http://www.sjz25.cn             

6.通讯地址：石家庄市槐北路274号  邮编：050021

